关于德安县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24年1月28日在德安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县财政局局长  钱军

各位代表:

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全县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予以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财政部门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指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圆满完成了县人大批准的各项预算任务。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完成147667万元，约占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调整预算数（以下简称调整预算）147607万元的100%，比上年增收562万元，增长0.4%。

分征收部门完成情况：税务部门完成110705万元，比上年增收18107万元，增长19.6%；财政部门完成36962万元，比上年减收17545万元，下降32.2%。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

2023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22217万元，剔除上级追加及上年结转专项支出64140万元，县本级实际支出258077万元，占调整预算257744万元的100.1%，比上年增支12168万元，增长4.9%，具体完成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970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下降3.5%；

国防支出76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9.9%，比上年增长306.4%；

公共安全支出917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10.4%；

教育支出4519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15.8%； 

科学技术支出749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5.1%，比上年增长8.2%；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606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11.9%，比上年增长2.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515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下降10.1%；

卫生健康支出1200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下降4.6%；

节能环保支出1122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25.7%；

城乡社区支出7270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9%，比上年增长15.4%；

农林水支出2663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15.6%；

交通运输支出1053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下降4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83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74.4%；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28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35.5%；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06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1%，比上年下降 70.3%；

住房保障支出847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34.6%；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71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7%，比上年增长17.7%；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91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下降26.6%；

其他支出21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55.6%；

债务付息及发行费用支出791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3.6%。

依据上述收支情况，2023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结果如下：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7667万元，加上中央两税返还2563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46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178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补助14408万元、省与市县税收收入划分税收返还16803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79273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4847万元、转贷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39297万元（含新增一般债券16356万元）、上年结余4400万元、调入资金40068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186万元，总收入为366736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22217万元，加上上解支出5800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22961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支出11558万元，总支出为362536万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4200万元，当年净结余及年终滚存结余均为0万元。

以上是预算执行数，由于上级补助收入和上解支出在省、市决算编制汇总后可能会有小的调整，财政总收入、总支出及净结余也会相应发生一些变化，届时再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2023年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10119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9077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彩票公益金收入23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污水处理费收入174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19.7%；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43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800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1%。

2023年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18364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9.9%，其中：城乡社区支出8201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9.9%；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付息及发行费用支出889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其他支出9273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依据上述收支情况，2023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结果如下：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101196万元，加上上年结余收入6739万元、上级补助收入5849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117799万元（含新增专项债券99700万元），总收入为231583万元；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183647万元，加上上级追加及上年结转支出7605万元、上解支出2279万元、调出资金5064万元、债务还本支出25752万元，总支出为224347万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7236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2023年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500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其中：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500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2023年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完成500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500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依据上述收支情况，2023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结果如下：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5000万元，加上上年结余收入13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6万元，总收入为5029万元；国有资本经营上级追加及上年结转支出25万元、调出资金5000万元，总支出为5025万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4万元。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2023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2526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1.9%，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638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4.8%；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888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9%。

2023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2062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8.8%，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510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8.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551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9.1%。

依据上述收支情况，2023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执行结果如下：本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25266万元，加上上年结余收入13602万元，总收入为38868万元；本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20626万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18242万元。

二、2023年主要财政工作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财政部门认真贯彻县委县政府工作要求，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依法理财、科学理财、为民理财，为全县经济稳定恢复、民生政策及时兑现、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提供了财力支撑。
（一）多维度进行拓源挖潜，为财政增收创收
围绕年初目标，积极应对经济型减收、政策性减收“双重压力”叠加影响，坚持依法依规组织收入。财政部门始终将确保财政增收、提高保障能力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从“有效用财、资金分配”老路子创新到“生财、聚财、兴财”新路子，牵头拓宽资产盘活领域，多管齐下增收入、稳大盘。
1.全力培植财源，为财政“生财”。一是提高财税收入。健全完善财税部门协同机制，持续加强重点税源和重点税种监控，定期分析收入情况，不断优化收入结构，保障存量税源稳定，把握好组织收入的力度和节奏，做到税收收入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二是加强非税收入。聚焦提高收入质量，积极加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积极盘活国有资源资产，挖掘国有资源资产增收潜力。
2.盘活存量资金，为财政“聚财”。把“零钱”化为“整钱”，有效盘活存量资金，对重新安排的项目做好跟踪监测，及时分解下达，加快预算执行，避免形成“二次沉淀”。

3.多策向上争资，为财政“兴财”。

加强政策研究，围绕上级财政支持投资领域，紧扣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全力做好项目争取，缓解我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需资金的压力。2023年共争取新增债券资金新增债券11.61亿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1.64亿元，新增专项债券9.97亿元。
（二）多方面优化支出结构，为民生保驾护航
今年以来，财政部门紧扣“三保”需求，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
    1.坚持政府过“紧日子”思想，压减低效无效资金支出。加大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力度，提高支出精准性、有效性，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严把预算安排入口关，压减低效无效支出，腾出资金保障大事要事。
2.坚持提高百姓“安全感”，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财政部门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我县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养老保障方面：2023年机关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8882万元，支出15518万元；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6384万元，支出5108万元。及时足额发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参保人员按“多缴多补”的原则，给予40元—100元不等的缴费补助。社会救助方面：2023年起城市低保月人均保障水平增加60元，达到885元；农村低保人均月保障水平增加60元，达到660元；城镇特困人员、农村特困失能半失能人员供养标准月增70元，达到1150元；农村特困自理人员月供养标准增加80元，达到860元。离任“两老方面”：做好农村离任“两老”生活补助发放工作，对全县190名农村离任“两老”分别按420元/人月、440元/人月、460元/人月标准调整，共发放生活补助96.07万元。

3.坚持提升群众“幸福感”，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一是提高民生保障水平。老旧小区改造方面：为切实提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功能与品质，改善老旧小区居民人居环境，贯彻执行省市有关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相关文件精神，德安县把老旧小区改造纳入民生实事工程，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2023年全县启动了2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分两期改造，共计7个老旧片区，涉及户数5200户，总投资1.8亿元。交通建设方面：申请上级资金8430万元，用于农村公路建设资金4440万元、昌九高速德安南互通项目债券资金3642万元、河东大道不停车检测超限超载监控系统348万元，不断完善城市框架，方便老百姓出行。就业创业方面：2023年县财政安排30万元，支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和就业困难人员多渠道就业创业，鼓励创业者树立信心，用好创业扶持政策，做大做强做优创业实体，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二是支持教育高质量发展。生均公用经费方面：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严格按省定标准足额安排预算。2023年共拨付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1906.8万元、学前教育公用经费258.96万元、普通高中公用经费410.5万元。基础设施投入方面：投资1200万元用于蒲塘小学新建综合楼项目、投资3000万元用于一中新建综合楼项目、投资1342万元用于县职业中专学生宿舍楼项目、投资650万元用于碧桂园幼儿园改造项目，投资1.5亿元的第五小学新建项目工程和投资1.2亿元的三中扩建项目正在建设中。学生资助政策方面：2023年全县有义务教育家庭困难学生3830人，通过“一卡通”发放贫困学生生活补助122.76万元；落实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及免学杂费，2023年核定中职学校享受国家助学金人数222人，共发放国家助学金22.2万元，享受免学费人数2345人，共免学费99.66万元；2023年核定普通高中生享受国家助学金人数1510人，共发放国家助学金151万元，享受免学费人数547人，共免学费17.63万元；核定贫困家庭高考入学政府资助学生68人，共发放高考入学政府资助34万元。三是大力发展科技文体。三馆一站建设方面：继续推进三馆一站免费开放政策，2023年共安排县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及15个乡镇文化站免费开放经费118.5万元，已全部拨付。农村文化建设方面：2023年安排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204.1万元，用于农家书屋图书更新、送电影下乡、送戏下乡、应急广播及改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有力的支援了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多方位助力企业发展，为市场赋活添能
今年以来，财政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决落实经济要稳住的要求，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加快发展经济、服务经济、创新经济，不断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1、落实租金减免，缓解企业压力。对直接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新签订空置国有房屋租用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同期限一年以上的）免除3个月租金。2023年，县属国有企业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已减免到位21户，合计减免金额4万元。
2、推动创新创业，注入发展活力。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放创业担保贷款691笔共2.46亿元。其中：扶持小微企业贴息贷款32家1.01亿元，扶持个人创业贷款659人1.45亿元。
3、优化金融服务，护航营商环境。立足财政职能，继续做好企业服务工作，加强与企业的沟通联系，通过“零距离”服务企业，多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降本增效。2023年发放财园信贷通3.44亿元、惠农信贷通0.68亿元，有力缓解了中小企业负担。
（四）多层次强化五线监管，为管理提质增效
1.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明确财政管理“主线”。落实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加强事前评估、事中审核、事后结果运用，把绩效管理实质性内容嵌入预算管理全流程，实现预算管理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推进。加强绩效监控结果运用，坚持问题导向，促进预算资金及时有效使用。对2023年度项目支出及部门整体支出开展两次绩效监控，并对4个部门及5个项目开展了财政重点绩效监控。
2.加强财政动态监督，筑牢财政安全“防线”。一是开展“三公”经费专项检查“回头看”工作。要求各单位规范“三公”经费审核审批制度，严格支出报销审核，健全支出手续。进一步加强了“三公”经费管理，控制一般性支出。二是开展财会监督和预算执行监督专项行动自查自纠及重点复查工作。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加强监管和指导，建立健全财会监督协调工作机制，统筹推进财会监督工作。三是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实施情况专项整治工作。为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财会监督专项行动有关部署和要求，进一步加强我县政府购买服务组织管理和规范实施，开展了政府购买服务实施情况专项整治自查自纠及复查工作。

 3.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严守工作纪律“底线”。坚持“谁采购、谁负责”“无预算、不采购”原则，压实主体，科学合理编制年度财政采购预算，对采购活动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和采购活动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并及时汇报。2023年全县政府采购预算金额共11792.22万元，实际采购金额10047.51万元，节约1744.71万元。上线江西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所有采购行为在平台上有迹可循，实现了全网公平、公正、公开。2023年我县供应商进驻电子卖场211家，上架商品5964件，累计交易金额10504万元，渗透率和活跃度均为100%。

4.加大财政评审力度，收紧资金使用“基线”。坚持“客观、公平、公正”的评审原则，努力践行“不唯增、不唯减、只唯实”的评审理念，有效地节省了财政资金，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累计评审预算项目78个，送审金额57011.46万元，审定金额50687.45万元，核减金额6324.01万元；累计审计结算项目48个，送审金额8904.57万元，审定金额8184.81万元，核减金额719.75万元。
5.防控地方债务风险，守住政府债务“红线”。按照“督检查推进项目落实、督管理严格资金使用、督支出倒逼项目推进、督考核增强经济效益”的原则，严格债务资金全流程管理，有效管好用好债务额度指标。有力保障资金链条安全，动态监测分析到期债务情况、资金流量等风险指标，强化宏观融资政策变化的研判和应对，确保偿债资金链条安全。2023年安排政府债券还本资金7673万元，政府债券付息资金18034万元，争取再融资债券资金41040万元，有效缓释到期政府债券偿付风险。
各位代表，2023年我县财政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有效监督指导下，在各乡镇、各部门的理解和共同努力下，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有力地保证了各项社会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县财政运行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财政收入增速减缓。疫情过后经济大环境不佳，持续落实留抵退税政策,房地产市场冷淡，土地招拍挂难度加大，新增可用财力有限；二是支出压力不断加大。“三保”保障、消化暂付款、债务还本付息及其他领域刚性支出的增长，支出压力不断加大，财政收支平衡难度较大。对此，我们将保持高度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主动作为，积极应对，切实采取针对性的有效措施，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妥善解决，恳请各位代表和委员一如既往地理解、支持和指导。

三、2024年财政预算及部门预算安排（草案）

2024年财政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精准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大优化支出结构力度，增强重点领域财力保障；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打细算，为全方位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展示财政新风貌、实现财政新作为、作出财政新贡献。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按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完成数147667万元增长3.5%确定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预算数为152774万元，分部门征收情况：税务部门122443万元，比2023年完成数增长10.6%；财政部门30331万元，比2023年完成数下降17.9%。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为152774万元，加上上级固定补助48276万元、提前下达上级补助收入29791万元、上年结余收入4200万元、调入资金6000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1558万元，减去上解支出5800万元，2024年我县可用财力为246799万元（其中本级可用财力195250万元）。根据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我县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为24679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数19525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较上年预算增加1650万元。其中：

1、人员经费78683.25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4988.18万元，增长6.8%；

2、公用经费3876.04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61.88万元，增长1.6%；

3、业务及统筹专项97754.09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4494.2万元，下降4.4%；

4、综合专项14936.62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1094.14万元，增长7.9%；

5、提前下达上级补助收入安排的支出29791万元；

6、上年结余收入安排的支出4200万元；

7、调入资金安排的支出6000万元；

8、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1558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24年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安排98200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87530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28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26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1230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8900万元。2024年提前下达上级基金补助收入2914万元、上年结余收入7236万元，基金收入合计108350万元。

根据“以收定支”的原则，2024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108350万元，其中：提前下达上级基金补助收入安排的支出2914万元；上年结余收入安排的支出7236万元；政府性基金本级支出98200万元，其中：城乡社区支出68759万元（含土地出让金上解支出），主要用于征地、拆迁补偿，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污水处理费等；其他支出280万元，主要是彩票公益金用于福利事业及体育事业；债务还本支出15455万元；债务付息支出13706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2024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本级收入安排6000万元，其中：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6000万元。2024年提前下达上级国有资本经营补助收入18万元、上年结余收入4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合计6022万元。

根据“收支平衡”的原则，2024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安排6022万元，其中：提前下达上级基金补助收入安排的支出18万元；上年结余收入安排的支出4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本级支出6000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6000万元。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24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安排25799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9168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6631万元。

根据“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2024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安排22447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6688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5759万元。

（六）部门预算安排情况

2024年县直及乡镇共计128个部门和单位编制了部门预算，经对各部门预算进行汇总，情况如下：

1、部门预算收入情况

2024年全县部门预算收入安排199978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94123万元，占部门预算收入的47.1%；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400万元，占部门预算收入的0.2%；

（3）教育收费资金收入安排1448万元；占部门预算收入的0.7%；

  （4）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安排41150万元，占部门预算收入的20.6%；

（5）上级补助收入安排 384万元，占部门预算收入的0.2%；

（6）其他收入安排62473万元，占部门预算收入的31.2%。

2、部门预算支出情况

根据“收支平衡”的原则，2024年全县部门预算支出安排199978万元，其中：

（1）基本支出安排152802万元，占总支出的76.4%，其中：工资福利支出安排8090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安排567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安排56788万元，资本性支出安排9433万元；

（2）项目支出安排47176万元，占总支出的23.6%。

（七）2024年财政工作重点

2024年财政部门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围绕着“稳定、发展、服务”的主线，重点推进财政收支平衡工作，进一步深化财政管理改革，增强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着力统筹资源，建好财政“大道”。为确保收入规模合理增长、收入质量稳步提升，着重建好“大财政大预算大资产”大道。一是盘活存量资金“老路”。多形式盘活长期低效、闲置存量资产资金，提高资产运营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率。持续有效盘活存量资金，加大存量资金统筹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补齐民生短板及县委、县政府重大发展战略和重点领域方面支出提供更多的资金保障。二是拓宽财税财源“窄路”。强化收入征管，提高收入质量，紧盯收入目标，做好非税收入入库工作，培育和壮大重点税源企业和纳税大户，不断优化收入结构，保障存量税源稳定。聚焦招商引资，推动项目落地投产，特别关注重点板块及支撑产业、企业，耐心培育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充分挖掘增量税源。三是开拓向上争资“新路”。加大中央补助争取力度，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蕴含的重大战略机遇，深入研究国家政策导向，挖掘新的增长点和特色优势，进一步提高项目申报成功率，力争在公共基础设施、生态环保、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切实将政策机遇转化为资金和项目支持。
2、着力优化支出，保民生保重点。将“紧日子”作为部门预算管理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规范“三公”经费管理，坚决兜牢“三保”底线；加强财政统筹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做到有保有压，以收定支、保障重点，取消不必要的项目支出，从严控制新增项目支出，加强结转资金动态清理，加大存量资金和闲置资产的盘活力度，集中有效财力全力保障重点领域刚性支出。保民生方面：一是均衡教育事业发展。坚持优先保障教育，确保财政对教育投入“两个”只增不减。支持普惠性托幼服务专项行动、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实施普通高中发展促进计划、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二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养老、失业、工伤、低保等各项财政补助政策，强化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残疾人补助及护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等保障机制。三是保障医疗卫生事业。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健全财政保障机制，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保重点方面：一是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重点保障领域，加大公共财政对“三农”支持力度，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措施。二是支持生态环保建设。建立健全常态化稳定的生态环保资金投入机制，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持续推进生态建设，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支持生活垃圾治理常态机制。三是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加强政策和资金保障，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撬动产业投资，激活民间投资。
3、着力改革创新，提升管理“三步曲”。第一步加强零基预算管理。加强零基预算管理，加快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加强预算管理各项制度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提高预算管理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水平。第二步强化绩效管理。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推动重点项目绩效目标全覆盖，加强事前绩效评估、事中跟踪监控、事后评估问效，提升重点领域资产效益和政策效能。第三步提高投资评审管理。严格财政投资项目预算评审和结算审核，把好项目资金预算入口和结算出口，切实提高财政资金效益。
4、着力风险管控，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一是严控财政资金风险。进一步完善我县财经制度，开展好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内部交叉检查等相关检查工作，加强对涉农、社保、城市建设、保障房项目资金等专项资金的管理，确保专款专用；推进预算执行监督专项行动监控模块上线运行，对相关预算项目资金执行情况进行实时动态监控，充分利用直达资金监控系统，让直达资金及时按程序拨付到位；依托公务消费平台对我县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进行管理，抓好民生监管平台数据录入及政策发布工作，加强监管平台跟踪督导。二是严控政府采购风险。根据相关文件精神要求，让采购人权利回归，财权和事权相匹配；让成交价格回归市场的公平竞争；加强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控制，做到无预算不采购；强化评审专家管理，动态监控。三是严控政府债务风险。切实履行风险防控主体责任，坚决完成年度债务化解任务；严格实行债务限额管理，严控债务增量；跟踪监测债务风险系数，守住政府债务红线；积极争取债务资金，严防债务违约事件发生。
各位代表，新时代新征程新目标，呼唤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站在新发展阶段的历史起点，既要看到“紧”和“难”，更要把握“稳”和“进”，做好2024年的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主动接受县人大的监督，认真听取县政协的意见建议，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为的担当，扎扎实实推进财政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德安篇章而努力奋斗！
谢谢大家！
附件1：

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地方固定收入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中地方所得部分。分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其中本级收入主要是：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35%部分）、企业所得税（28%部分）、个人所得税（28%部分）、环保税(70%部分)等；非税收入主要包括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专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

备注：从2021年1月开始，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环保税地方所得部分省、县分成比例由改革前的1:9（增值税）、2:8（环保税、所得税）统一调整为3:7。即增值税省、县分成由5%:45%，调整为15%:35%，所得税省、县分成由8%:32%，调整为12%:28%，环保税省、县分成由20%:80%，调整为30%:70%。以上税种以2019年收入为基数，基数内的收入省财政将按原税收分成比例与新分成比例计算出的差额，以结算补助的形式返还给县财政，基数外增量部分的差额2021年省财政将100%返还，2022年度将50%返还，2022年起不再返还

2、中央“两税”返还收入：指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为维护地方既得利益，中央财政决定以1993年地方实际完成的增值税的50%部分与消费税之和，扣除中央财政下划地方收入后的余额返还给地方财政。并从1994年开始，在1993年“税收返还收入”的基础上，根据年度本地区上划两税收入的增长率的1：0.2系数再计算确定当年的税收返还收入增量。从2015年起，消费税不再实行增量返还，改为以2014年消费税返还数为基数实行定额返还。从2016年起，增值税不再实行增量返还，改为以2015年返还数为基数实行定额返还。

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指政府对集中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有计划的分配和使用而形成的支出。

4、上年净结余：是指截止到上年年底，地方的财政收入加上上年结余和中央、省各项补助，减去上解中央、省和当年实际支出后，形成年终滚存结余，年终滚存结余扣除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的项目结余后的余额。若是正数即为净结余，若是负数即为赤字。

5、上年结转：指在上一预算年度内项目未全部完工或支出计划未实施，不能在当年实现支出而需在下一年度继续安排的项目。

6、政府性基金预算：是指通过向社会征收以及出让土地、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用于支出特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而发生的收支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的管理原则是：以收定支，专款专用，结余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7、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对国有资本收益作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8、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计划和任务编制。社保基金预算单列的意义：在社保基金收大于支时，政府不得直接动用社保基金弥补财政赤字，当社保基金收不抵支时，由政府财政予以弥补。
  9、新增一般债券：是指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内，由省级政府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10、新增专项债券：是指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内，由省级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其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11、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等方式，降低采购成本，获得质量更好的商品和服务，有助于少花钱多办事。

12、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是以一级政府财政预算（包括收入和支出）为对象，以政府财政预算在一定时期内所达到的总体产出和结果为内容，旨在抑制部门无效低效支出需求、提高财政资金分配效率、增强预算透明度，以促进政府透明、责任、高效履职为目的所开展的绩效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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